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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普财执法〔2024〕3 号

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行政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266号二层A区 02D号

被投诉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地 址：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商务中心四号楼东楼

被投诉人：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舟山市定海区海天大道 998 号知青创客 428 室

相关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金山区卫昌路315号2幢281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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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对中金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组织的政府采购项目：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平安小苑

和津站改造建设项目（VR 体验区建设）（项目编号：

0773-2441GNZSHWGK4294）结果质疑答复不满,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当天依法受理。经对本次政

府采购活动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称：

投诉事项：中标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含有多个强制性产品，该产品制造商并

无强制性产品生产资质。

事实依据:

1、根据本次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 采购需求”显示本

项目采购产品：“65 寸显示屏、43 寸显示屏”参数要求均为

“2．分辨率：支持 1920x1080；”。

“43 寸触摸一体机”参数要求均为“产品类型：43 寸电容

触控一体机；2．显示比例：16:9；3.★屏幕图像分辨率：≥

3840x2160；（需提供 CNAS 或 CMA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

印件并加公章）”。

“55 寸触摸一体机”参数要求均为“8．内置电脑模式：采

用抽拉内置式模块化电脑，抽拉内置式，PC 模块可插入整机，

可实现无单独接线的插拔；9. 内置电脑固定装置：采用按压式

卡扣，无需工具即可快速拆卸电脑模块；10.内置电脑配置要求：

主板采用芯片组≥H110，独立显卡显存≥2G，内存≥8G DDR4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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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内存，硬盘≥128G SSD 固态硬盘。”（见附件 5)

2、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 2023 年 09 月 05 日在官

方网站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23 年修

订）》公告，本项目中的产品“65 寸显示屏、43 寸显示屏”属

于强制性认证范围中的“41．与计算机连用的显示设备（0903)”

（即“CCC”认证）。

“43 寸触摸一体机、55 寸触摸一体机”属于强制性认证范

围中的“39．微型计算机（0901)”（即“CCC”认证）。（见附件

6)

3、中标供应商在本次项目中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

声明：“1．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平安小苑和津站改造建设

项目（VR 体验区建设）65 寸显示屏、壁挂支架、互动抢答操作

台、模拟灭火体验系统软件、43 寸触摸一体机、触摸屏固定支

架、消防器材认知系统软件、VR 投屏器、43 寸显示屏、写字楼

火场逃生 VR 体验系统、家庭火场逃生 VR 体验系统、社区楼道

火灾隐患排击 VR 教学系统、电动车违规充电 VR 体验系统、

高危化工车间隐患排查 VR 体验系统、家庭煤气泄露 VR 体验系

统、钣金体验仓、服务终端、防电诈（变脸＋变声）体验系统

软件、模拟手机诈骗体验系统软件、55 寸触摸一体机、智慧安

全防范宣教软件、企业法规法规 AI 数字人、建筑工地安全带 VR

系统、机器伤害 VR 系统、高空坠物 VR 体验系统、VR 体验区

系统集成（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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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2143.99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82.149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因此，根据《中小企业声明函》查询到“65 寸显示屏、43

寸显示屏”“43 寸触摸一体机、55 寸触摸一体机”的产品制造

商为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见附件 7)

4、我公司通过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附网站链

http://cx.cnca.cn/CertECloud/result/skipResult List）查

询到“LED 屏”的制造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无该类产

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以及节能证书。（见附件 8）

5、在参与投标的过程中，该证书可以不提供，但制造商必

须具备该产品生产资格（即：具有该类产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不合格的产品出厂销售极易造成巨大伤害。根据《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未通过 CCC 产品认证的

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被投诉人在《质疑答复函》中答复：“本项目招标文件中对

于“65 寸显示屏”“43 寸触摸一体机”“43 寸显示屏”“55 寸

触摸一体机”的技术要求中并未要求投标人提供相关产品的 3C

认证，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参与投标时，其产品也尚

未达到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的阶段，因此上海

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时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并未

违反上述规定。因此质疑不成立，对于贵公司提出的判定上海

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项目中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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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并取消其中标资格的质疑要求不予支持。采购人及我方

在后续的合同签订时，对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投

标产品的 3C 证书进行关注。”

我公司认为《招标文件》虽未要求投标人提供响应 3C 认证，

但制造商生产制造的产品必须拥有相关证书，才能参与各种经

营活动。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无相关证书，并不符合《强制

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同时，根据《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

单》，本项目所采购的“65 寸显示屏”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

中标供应商亦无节能证书。被投诉人能否保证中标供应商上海

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以及后续供货时能够取得相

应的资质证明，具备供货的必要条件。（见附件 9）

法律依据：

1.《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条 为保护国家安全、

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

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的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以下简

称强制性产品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

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 列入目录的产

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

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认证认可条例第

六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二十条：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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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4.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八条 财政部门在

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可以视具体情况书面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

理机构暂停采购活动，暂停采购活动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供应商有前款第

（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投诉请求：

1、请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通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暂停

采购活动。

2、请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依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管理办法》取消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中标成交资格。

被投诉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辩称：

投诉事项1：中标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含有多个强制性产品，该产品制造商并

无强制性产品生产资质。

回复：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9月23日收到成都锦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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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成都锦蓉）的质疑函，质疑中标人

﹣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上海深感）提供的（中

小企业声明函》中含有多个强制性产品（“65寸显示屏”“43寸

触摸一体机”"43 寸显示屏”“55寸触摸一体机”)，以上产品

制造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并无强制性产品生产资

质。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将上述情况及时与采购人（舟山市

公安局普陀区分局）进行沟通，并当即询问上海深感对于以上

产品是否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即CCC认证）：对方答复称，以

上产品正在办理认证手续。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国家规定的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并

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

中使用，意味着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23

年修订）》的产品只要在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前

取得认证证书即可；故答复成都锦蓉：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在投标，其产品并未达到《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

二条规定的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阶段，其在投

标时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并未违反上述规定。因此对于

其提出的判定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采购活动中出

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无效并取消其中标资格的质疑要求不

予支持。采购人在后续的合同签订时，对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投标产品的3C证书进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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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存在上述情况，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决定，暂缓与

中标人（即上海深感）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如上海深感无法在

法定签订合同之日（2024年10月12日）及以前取得认证证书，

视其无法履约拒绝签订合同。

2024年10月12日，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认证

证书（详见附件），因此本项目继续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

上述行为并未违反《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相关规

定。

对于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投诉书中提到的中标人

的65寸显示屏无节能认证证书的问题，既无提供相关事实依据，

也未在规定在投诉前依法提出质疑，应予以驳回。

被投诉人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辩称：

投诉事项1：中标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含有多个强制性产品，该产品制造商并

无强制性产品生产资质。

回复：

我司于2024年9月23日收到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

文简称成都锦蓉）的质疑函，质疑中标人﹣上海深感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上海深感）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

含有多个强制性产品（“65寸显示屏”“43寸触摸一体机”"43 寸

显示屏”“55寸触摸一体机”)，以上产品制造商﹣上海深感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并无强制性产品生产资质。

我司将上述情况及时与采购人（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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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沟通，并当即询问上海深感对于以上产品是否进行强制性

产品认证（即CCC认证）：对方答复称，以上产品正在办理认证

手续。

我司认为：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

定，国家规定的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

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意味着列

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23年修订）》的产品

只要在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前取得认证证书即

可；故答复成都锦蓉：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投标，其

产品并未达到《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出厂、

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阶段，其在投标时填写的《中小

企业声明函》并未违反上述规定。因此对于其提出的判定上海

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采购活动中出具的《中小企业声

明函》无效并取消其中标资格的质疑要求不予支持。采购人在

后续的合同签订时，对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投标

产品的3C证书进行关注。

因存在上述情况，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决定，暂缓与

中标人（即上海深感）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如上海深感无法在

法定签订合同之日（2024年10月12日）及以前取得认证证书，

视其无法履约拒绝签订合同。

2024年10月12日，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认证

证书（详见附件），因此本项目继续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

上述行为并未违反《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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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对于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投诉书中提到的中标人

的65寸显示屏无节能认证证书的问题，既无提供相关事实依据，

也未在规定在投诉前依法提出质疑，应予以驳回。

相关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辩称：

根据投诉人投诉事项具体内容：

“中标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

业声明函》中含有多个强制性产品，该产品制造商并无强制性

产品生产资质。”做出以下情况说明：

1、本项目招标文件对于“65 寸显示屏”“43 触摸一体机”

“43 寸显示屏”“55 寸触摸一体机”的技术要求中并未要求投

标人提供相关产品的 3C 认证，且产品也尚未达到出厂、销售、

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的阶段，因此我司投标时填写的《中小

企业声明函》并未违反相关规定：

2、在正式签订项目合同履约进入经营活动阶段前，我司已

经正式获得该类产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未违反相关规定。

（可以通过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附网站

http://ex.cnca.en/CertEcloud/result/skipResultList）查

询到：)（见附件 1、“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截

图，2、“CCC 认证证书”原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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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上述行为并未违反《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

对于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投诉书中提到的中标人

的 65 寸显示屏无节能认证证书的问题，既无提供相关事实依

据，也未在规定在投诉前依法提出质疑。根据《政府采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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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九条规定，供应商在提

起投诉前必须先依法进行质疑。

经本机关调查查明：

一 、 本 项 目 采 购 方 式 为 公 开 招 标 （ 项 目 编 号 ：

0773-2441GNZSHWGK4294），预算金额为 416680 元。本项目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发布招标公告，又于 8 月 28 日发布更正公告，

对采购文件中的评标办法及标准商务技术评分条款作了修改。9

月 12 日发布中标结果公告，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标

供应商，9 月 18 日投诉人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采购结

果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质疑答复，

本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签订采购合同。

二、登陆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到上海

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信息。

本机关认为：

关于投诉事项，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条

的规定，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产品必须取得认证并标注认证

标志后, 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显然属于经营活动，因此在没有获得指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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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和按规定加施认证标志前, 不得出厂销

售, 不得参与投标。而中标供应商上海深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所投“65 寸显示屏”“43 触摸一体机”“43 寸显示屏”“55 寸触

摸一体机”产品均为强制性认证范围，在开标时不具备强制性

产品认证，理应丧失中标资格。至于其提出的其在签订政府合

同前已经取得了强制认证证书的抗辩，有违政府采购活动的严

肃性。故，本机关认为该投诉事项成立。

综上，本机关认为，投诉人成都锦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

于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平安小苑和津站改造建设项目（VR

体验区建设）采购项目投诉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

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

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此次采购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

采购合同依法撤销。剩余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的采购人依照顺

位从中标候选人中依法确定中标供应。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舟山市

普陀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

202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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